附件2

业务办理流程图-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



   










业务办理流程图-购买存量住房（二手房）



   










缴存人通过线上或线下渠道打印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附件3）。








将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表交开发商作为公积金余额佐证，开发商与购房人签订认购书，并出具售房企业承诺书（附件4）。








缴存人带认购书及售房企业承诺书（附件4）到玉林公积金中心办理预审锁定业务。





玉林公积金中心审核无误后为缴存人办理预审锁定业务，出具业务受理回执（附件5）。





缴存人将业务受理回执交开发商；


按锁定金额认定首付款支付金额，签订购房合同；


3.首付款存在自筹部分的，支付自筹首付款；


4.开发商办理合同网签备案。








完成预售商品房合同登记备案后10个工作日内缴存人到原办理预审锁定网点办理提取转账申请。


（提供材料：1.已网签备案的购房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2.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3.填写提取住房公积金转款委托书（附件6）；4.首付款存在自筹部分的，还应提供已支付自筹资金的付款收据。）





玉林公积金中心审核无误后划款至合同约定的售房企业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缴存人通过线上或线下渠道打印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附件3）。








以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表作为公积金余额佐证，与售房人签订存量住房（二手房）买卖合同。





缴存人及售房人带存量住房（二手房）买卖合同、《提取住房公积金转款委托书》（附件6）到玉林公积金中心办理预审锁定业务。





玉林公积金中心审核无误后为缴存人办理预审锁定业务，出具业务受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回执（附件5）。





缴存人以业务受理回执与售房人按存量住房（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使用预提住房公积金或使用预提住房公积金与自筹资金相结合的付款方式支付购房首付款，并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





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后10个工作日内双方到原办理预审锁定网点办理提取转账申请。


（提供材料：1.有效身份证；2.受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回执（附件5）；3.存量住房（二手房）买卖合同；4.契税完税证明；5.不动产权证书。





玉林公积金中心审核无误后划款至合同约定的售房个人存款账户













